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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男複檢作業程序 
《第壹章、 役男複檢作業流程》 

 

 

一、申請公(自)費複檢改判體位流程圖  

(役男檢具醫療機構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

書) 
役男檢具診斷證明書並填申 
請書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 所
申請 

 
 
 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陳報 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 
 
 
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核是 

否符合複檢要件 
 
 

 
准予複檢或駁回複檢 

 
 
 

函復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轉 知役男申請結果 

 
 
 

役男至複檢醫院報到 
 
 
 
 

實施檢查 
 
 
 

兵役用診斷證明書寄送直
轄 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 
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徵兵檢查會 判
定體位 

判定免役體位 判定常備役、替代役體位 
 
 
 

役男體位審查會審議(以身高體
重 因素、領有身心障礙手冊、證明
或 重大傷病證明逕判案件除外) 

 

 

 

通知役男複檢體位判定結果 

 

 
通知役男複檢體位判定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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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說明 
（一）役男填具申請書並檢具醫療機構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

書向鄉（鎮、市、 區）公所申請複檢改判體位。 

（二）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檢附役男體（複）檢資料及醫療機構

診斷證明書陳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（三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「體位區分標準」審核役男檢具之

診斷證明書，是否符合複檢改判體位要件。 

（四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將審核結果繕製名冊通知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，准予 複檢者，安排複檢日期;不符複檢要件者，

於名冊上敘明理由。 

（五）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將申請複檢准（駁）結果轉知役男;不

符複檢者，應敘明理由。 

三、檢查及體位判等應注意事項 
（一）役男至複檢醫院兵役檢查之窗口報到。 

（二）複檢醫院應明顯標示＂報到處＂，並於報到時核對確認役男

身分無誤。 

（三）對受檢者每一程序均應確實核對身分證件，以確定為役男本

人，以避免冒名檢查之情形。 

（四）各項檢查器材、儀器於檢查前應檢查或校正，以免失靈而造

成體檢結果錯誤。 

（五）對受檢者應詳細檢查，必要時可反覆施行或會同相關科別醫

師會診，以減少體檢技術所致之錯誤，避免爭議。 

（六）體檢人員對受檢者言語態度應親切和藹。 

（七）複檢醫院應於檢查完畢十個工作日內，依複檢結果開具兵役

用診斷證明書一 份，送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（八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徵兵檢查會依「體位區分標準」判定體位;

免役體位案件於判 定體位前(以身高體重因素、領有身心障礙

手冊、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逕判案件 除外)，應送役男體位審

查會，審議同意後始核判體位。 

（九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繕製體位判等結果名冊通知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轉知 役男。 
 

 

 


